附件
2025年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
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范围及条件
2024年以来被认定为自治区级新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的企业，且认定的产品未享受过市本级财政奖励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须是企业自愿申报和旗县区、开发区推荐项目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奖励申报书》;
（二）认定为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产品需提供自治区认定文件复印件；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法人及企业信用报告；

（五）企业取得的相关荣誉、专利复印件；
（六）“信用中国”或“信用内蒙古”网站查询截图或下载

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

奖励申报书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属地区：

奖励类别：□自治区级新材料首批次产品
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填报说明

一、本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填写。

二、申报单位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，认真准确填写相关内容。

三、提交材料包括申报书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，申报单位必须确保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的一致性。

四、纸质材料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，装订平整，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。

企 业 承 诺 书

企业承诺内容：

1.本申请报告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2.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、可靠、事实存在。

3.本申请报告中所涉本单位的知识产权、商业秘密明晰完整，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，未剽窃他人成果，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。

4.奖补资金按照申报时确定的“资金用途”使用，不违规超范围使用。

5.奖补资金使用应当设立专账，专项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

6.本企业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件。

7.本企业近三年未发生环保、安全等方面失信行为或者其他严重失信行为。
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，由本单位承担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年    月    日 
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产品

资金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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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首批次产品认定绩效自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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